河南师范大学第二届音乐技能大赛评分细则

1.比赛采用百分制，前三位选手不当场亮分，待三人演出全部结束后，由评委集中评议后亮分；此后选手逐一打分，但以三人为一组亮分；演唱、演奏原创作品原则上应适当给予加分（具体标准待定）。
2.评委采取回避制：即当自己的学生参赛时，评委老师不得参与评分，由其他评委评分。
3.分数统计采用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，其余分数相加取平均分的办法，结果取小数点后两位。
4. 单项成绩即参加单项赛事所获得分数，全能比赛的成绩取参赛选手所申报的三项比赛项目分数之和。
5.项目评分标准

＜1＞声乐组评分标准：

（20分） 1.节奏、音准；
（50分） 2.演唱：

a.语言的准确发音、清晰的吐字，
b.对曲目风格把握的准确性、呼吸段落的科学划分、上下声区音色的统一、气息的合理运用，
c.声乐演唱技巧的驾驭能力（例如对高音、速度、花腔技巧的处理等），
d.作品演绎的完整性（如与艺术指导配合的完整性等）；
（8分） 3.台风：

a.良好的舞台表演，b.科学合理的动作展示；
（8分） 4.舞台形象：

a.得体的着装，b. 饱满的歌唱情绪；
（10分） 5.所演绎曲目的难易程度；
（4分）  6.综合评价。

＜2＞钢琴组评分标准：

（20分）1.乐曲演奏完整、流畅；
（20分）2.乐曲演奏无错音，节奏准确；
（10分）3.能运用正确的方法演奏；
（20分）4.熟练运用各种演奏技巧；
（20分）5.能较好地处理表现乐曲，把握乐曲的风格；
（5 分）6.台风和仪态；
（5 分）7.演奏的乐曲的难度。
＜3＞舞蹈组评分标准：

（30分）1．舞蹈编排： 
a．动作：艺术性，创造性，规范性，完整性（15分），

b．音乐：音乐与动作风格统一，有感染力（15分）；
（70分）2．舞蹈水平： 

a．技能展示：技术技巧难度、完成程度、动作流畅协调（30分），

b．表现力：精神饱满、台风端正、表现力强（30分），

c．演出服饰：服装造型符合舞蹈表演形式，营造良好的舞台效果（10分）。
＜4＞器乐组评分标准：

（15分）1、具有正确的演奏方法、演奏姿势和演奏状态；
（40分）2、乐曲演奏规范、流畅和完整、基本功扎实，具有正确把握节奏、力度、速度、音色及音准的能力；
（10分）3、作品程度、技巧难度；

（20分）4、能较好地体现乐曲的内容与风格，具有较强的乐感和艺术表现力；
（15分）5、服装、服饰整齐、大方，与所演奏曲目的表现风格相符。
＜5＞自弹自唱组评分标准：
（20分）1、弹奏熟练、自然流畅；
（20分）2、节奏鲜明、有力度，艺术情感丰富，表现力强；
（20分）3. 咬字吐字清晰、气息流畅、注意音准；
（10分）4、声音自然、有美感；
（10分）5、能较好地表达歌曲的风格与情感；
（20分）6、伴奏演唱完整、流畅、和谐，整体视听效果好。
＜6＞合唱指挥组评分标准（满分100分）
（10分）1、参赛歌曲思想内容健康向上，符合比赛规则；
（30分）2、动作协调，能配合节奏打出拍点，节奏明确，强弱分明，音乐处理流畅连贯；
（30分）3. 指挥手势准确，姿势优美，能充分把握音乐特征，带动演唱者情绪；
（20分）4、参赛者精神饱满，表情自然大方，台风良好，积极进取、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；
（10分）5、参赛者服装整洁大方。

＜7＞歌唱与钢琴伴奏组评分标准（满分100分）

	钢琴伴奏环节70分
	伴奏音型、手法

及伴奏演奏技术
	A（70分）
	伴奏音型使用准确、规范，伴奏手法合理，富有变化，具有丰富的音乐表现力

	
	
	B（65分）
	伴奏音型规范，能较好的使用不同伴奏手法具有一定音乐表现力

	
	
	C（60分）
	能够使用较少的伴奏音型及手法，音乐表现力尚可

	
	
	D（55分）
	基本能够使用简单伴奏音型，音乐表现力差

	
	
	E（0-45分）
	不能够正常使用基本伴奏音型及手法，无音乐表现力


	演唱环节（30分）
	演唱技术及音乐表现力
同伴奏的合作
	A（30分）
	演唱技术娴熟、音乐表现力丰富，同伴奏者配合默契

	
	
	B（20分）
	演唱技术较好、能准确表现作品，能较好配合钢琴伴奏，具有一定音乐表现力

	
	
	C（10分）
	演唱技术一般、能基本配合钢琴伴奏完成作品，音乐表现力较差

	
	
	D（5分）
	演唱技术差，不能配合钢琴伴奏完成作品，无音乐表现力


